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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

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；

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1倍

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，并处1万

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

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活动的；”的规定，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

罚裁量规则》表11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第五十二条规

定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表（没有违法所得，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

的），鉴于你单位在违法行为发生后积极配合，及时主动参加环境警示教

育培训，整改态度积极，酌情减少罚款金额，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决定

如下：

1、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捌佰元整（ 11800¥ 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

1、“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单位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如已改

正，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“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捌佰元整（ 11800¥ ）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单位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《南京市罚没缴款通知

单》的要求缴纳罚没款。逾期未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如果你单位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也不提

起行政诉讼、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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